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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內幕消息

關於與本公司關連人士簽訂合作框架協議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
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本公告的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個別及連帶責任。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所載內幕消息條
文（定義見上市規則）刊發。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於 2020年12月30日與中國耀華玻璃集團有限公
司（「耀華集團」）簽訂《合作框架協議》（「合作框架協議一」）。根據合作框架
協議一，耀華集團同意將其直接全資附屬公司秦皇島北方玻璃有限公司（「北
方玻璃」）的控股股權轉讓予本公司。同日，本公司與凱盛玻璃控股有限
公司（「凱盛控股」）簽訂《合作框架協議》（「合作框架協議二」，與合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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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一合稱為「合作框架協議」）。根據合作框架協議二，凱盛控股同意
將其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凱盛晶華玻璃有限公司（「晶華玻璃」）的控股股
權轉讓予本公司。

合作框架協議一

合作框架協議一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20年12月30日

訂約方： (1) 耀華集團；及

(2) 本公司

（合稱，「協議一雙方」）

合作背景及內容： 耀華集團目前持有北方玻璃 100%股權。北
方玻璃根據當地政府相關政策擁有建設光
伏玻璃項目的產能指標，擬建設光伏電池
封裝項目（「光伏電池封裝項目一」）。考慮
到光伏電池封裝項目一投產後將與本公司
產生同業競爭，為規範和避免同業競爭，
協議一雙方同意由耀華集團將北方玻璃控
股股權轉讓給本公司。為此，協議一雙方
就相關合作事宜達成合作內容如下：

(1) 耀華集團同意將北方玻璃的控股股權
轉讓給本公司，轉讓的股權比例不低
於51%、不高於80%（「北方玻璃股權」），
本公司同意受讓耀華集團轉讓的北方
玻璃股權（「北方玻璃股權轉讓」）。

(2) 協議一雙方同意屆時配合完成合作框
架協議一項下的合作，並促成北方玻
璃及時完成北方玻璃股權轉讓的工商
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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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建設及時間安排： (1) 協議一雙方同意，合作框架協議一生
效後，由北方玻璃依法申請辦理光伏
電池封裝項目一的建設審批手續，並
開展光伏電池封裝項目一建設。

(2) 光伏電池封裝項目一的建設方案需提
前與本公司溝通，確保該項目建設符
合本公司相關要求。

審計、評估和盡職調查： (1) 在合作框架協議一生效後，耀華集團
將擇機委託中介機構對北方玻璃進行
審 計、評 估，本 公 司 將 委 派 中 介 機 構
及業務人員對北方玻璃進行法律和業
務盡職調查。審計和評估的基準日另
行確定。

(2) 耀華集團將督促北方玻璃對審計、評
估、法律和業務盡職調查工作給予最
大限度的配合，包括但不限於提供一
切真實、完整及準確的資料和文件，
並提供一切合理的方便，以便順利完
成 審 計、評 估、法 律 和 業 務 盡 職 調 查
等工作。

與本次合作相關的事項： (1) 北方玻璃股權轉讓的價格以經本公司
的間接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中
國建材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建材集團」
備案的資產評估結果為基礎確定，協
議一雙方將另行簽署正式的股權轉讓
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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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合作框架協議一生效後正式股權轉
讓協議簽署前的期間，耀華集團負責
促使北方玻璃完成以下股權剝離事項：

(i) 北方玻璃負責將附屬公司秦皇島
華洲玻璃有限公司依法註銷，或
將持有的秦皇島華洲玻璃有限公
司75.0109%股 權 依 法 轉 讓 給 耀 華
集團，並完成工商變更登記及價
款支付；

(ii) 北 方 玻 璃 繼 續 推 動 將 其 持 有 的
秦 皇 島 長 城 玻 璃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32.61%股 權 依 法 轉 讓 給 第 三 方 事
宜，並完成工商變更登記及收回
相應的轉讓價款。

(3) 北方玻璃股權轉讓完成後北方玻璃的
法人治理結構另行協商確定，以屆時
簽署的正式股權轉讓協議和公司章程
的約定為準。

(4) 如北方玻璃存在不符合法律法規關於
合規性要求的情形（包括但不限於土地、
房產、環評、立項、賬務處理等方面），
協議一雙方將共同努力依法完善和規範。

(5) 如果根據監管機構的要求，需要本公
司提前完成對北方玻璃的控制，則屆
時相關各方將根據監管要求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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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根據實際情況需要本公司採取其
他方式對北方玻璃實現控股，則協議
一雙方同意屆時另行確定適當的合作
方式，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對北方玻
璃進行增資等，最終合作方式將在有
關方簽訂的正式交易協議中予以確定。

其他事宜： (1) 合作框架協議一為協議一雙方就合作
事宜所達成的共識，並作為相關各方
就該等事宜開展工作的基礎。在該項
目實施過程中的具體內容將由有關各
方簽訂具體的協議或相關法律文件。

(2) 合作框架協議一在下述條件獲得完全
滿足時生效：

(i) 合作框架協議一經耀華集團和本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
字並加蓋各自公章；

(ii) 合作框架協議一所述合作事宜經
耀華集團有權機構批准；及

(iii) 合作框架協議一所述合作事宜經
本公司有權機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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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框架協議二

合作框架協議二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20年12月30日

訂約方： (1) 凱盛控股；及

(2) 本公司

（合稱，「協議二雙方」）

合作背景及內容： 凱盛控股目前持有晶華玻璃 100%股權。晶
華玻璃根據當地政府相關政策擁有建設光
伏玻璃的產能指標，擬建設光伏電池封裝
項目（「光伏電池封裝項目二」），考慮到光
伏電池封裝項目二投產後將與本公司產生
同業競爭，為規範和避免同業競爭，協議
二雙方同意由凱盛控股將晶華玻璃控股股
權轉讓給本公司。為此，協議二雙方就相
關合作事宜達成合作內容如下：

(1) 凱盛控股同意將晶華玻璃的控股股權
轉讓給本公司，轉讓的股權比例不低
於51%（「晶華玻璃股權」），本公司同意
受讓凱盛控股轉讓的晶華玻璃股權（「晶
華玻璃股權轉讓」）。

(2) 協議二雙方同意屆時配合完成合作框
架協議二項下的合作，並促成晶華玻
璃及時完成晶華玻璃股權轉讓的工商
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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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建設及時間安排： (1) 協議二雙方同意，合作框架協議二生
效後，由晶華玻璃依法申請辦理光伏
電池封裝項目二的建設審批手續，並
開展光伏電池封裝項目二建設。

(2) 光伏電池封裝項目二的建設方案需提
前與本公司溝通，確保該項目建設符
合本公司相關要求。

審計、評估和盡職調查： (1) 在合作框架協議二生效後，凱盛控股
將擇機委託中介機構對晶華玻璃進行
審 計、評 估，本 公 司 將 委 派 中 介 機 構
及業務人員對晶華玻璃進行法律和業
務盡職調查。審計和評估的基準日另
行確定。

(2) 凱盛控股將督促晶華玻璃對審計、評
估、法律和業務盡職調查工作給予最
大限度的配合，包括但不限於提供一
切真實、完整及準確的資料和文件，
並提供一切合理的方便，以便順利完
成 審 計、評 估、法 律 和 業 務 盡 職 調 查
等工作。

與本次合作相關的事項： (1) 晶華玻璃股權轉讓的價格以經中國建
材集團備案的資產評估結果為基礎確
定，協議二雙方將另行簽署正式的股
權轉讓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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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晶華玻璃存在不符合法律法規關於
合規性要求的情形（包括但不限於土地、
房產、環評、立項、賬務處理等方面），
協議二雙方將共同努力依法完善和規範。

(3) 如果根據監管機構的要求，需要本公
司提前完成對晶華玻璃的控制，則屆
時相關各方將根據監管要求進行處理。

(4) 根據凱盛控股戰略規劃，凱盛控股擬
在晶華玻璃股權轉讓的同時將持有的
晶華玻璃剩餘股權對外轉讓，協議二
雙方同意屆時共同配合辦理相關手續。

(5) 上述晶華玻璃股權轉讓完成後晶華玻
璃的法人治理結構另行協商確定，以
屆時簽署的正式股權轉讓協議和公司
章程的約定為準。

(6) 如果根據實際情況需要本公司採取其
他方式對晶華玻璃實現控股，則協議
二雙方同意屆時另行確定適當的合作
方式，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對晶華玻
璃進行增資等，最終合作方式將在有
關方簽訂的正式交易協議中予以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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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宜： (1) 合作框架協議二為協議二雙方就合作
事宜所達成的共識，並作為相關各方
就該等事宜開展工作的基礎。在該項
目實施過程中的具體內容將由有關各
方簽訂具體的協議或相關法律文件。

(2) 合作框架協議二在下述條件獲得完全
滿足時生效：

(i) 合作框架協議二經凱盛控股和本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
字並加蓋各自公章；

(ii) 合作框架協議二所述合作事宜經
凱盛控股有權機構批准；及

(iii) 合作框架協議二所述合作事宜經
本公司有權機構批准。

本公司、耀華集團及凱盛控股的資料

本公司的主營業務為信息顯示玻璃及新能源玻璃的生產及銷售。經營
範圍包括信息顯示玻璃、新能源玻璃、功能玻璃類光電材料及其深加工
製品與組件、相關材料、機械成套設備及其電器與配件的開發、生產、
製造、安裝、相關的技術諮詢與技術服務，自產產品的銷售與售後服務。

耀華集團為本公司的間接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凱盛科技集團有
限公司的控股附屬公司，因此耀華集團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
見上市規則）。耀華集團為一家中國注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主營
業務包括玻璃及玻璃製品、相關礦產品及化工產品（不含危險化學品和
易製毒化學品、監控化學品）銷售、倉庫；進出口業務（不涉及國營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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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商品、涉及配額、許可證管理商品的，按國家有關規定辦理申請）；
與本企業有關的技術諮詢、技術服務。

凱盛控股為本公司的間接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凱盛科技集團有
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凱盛控股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
見上市規則）。凱盛控股為一家中國注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主營
業務包括投資管理；投資諮詢；技術開發、技術諮詢、技術推廣、技術服
務、技術轉讓。

簽訂合作框架協議對本公司的影響

對本公司業績的影響

本次簽訂的合作框架協議尚未涉及具體金額，預計不會對本公司2020年
度經營業績產生重大影響。

對本公司經營的影響

本次合作框架協議的簽訂將有效避免潛在的可能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主營業務構成競爭的業務活動。同時，本公司如取得本次合作框架協
議涉及的相關公司的控股權，將有助於本公司優化光伏玻璃業務板塊
的佈局，擴大生產規模，更好地滿足下游市場需求。簽訂合作框架協議
符合本公司整體發展戰略，不會導致本公司主營業務、經營範圍發生變化。

一般資料及風險提示

本公司與相關方簽訂的合作框架協議為就擬開展的合作事項所達成的
共識，作為相關各方就該等事宜開展工作的基礎。合作事項涉及的審計、
評估、法律和業務盡職調查等工作將持續展開，合作框架協議實施過程
中的具體內容將由相關各方簽訂具體的正式協議或相關法律文件，尚
存在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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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根據合作框架協議履行情況及後續合作進展，及時履行信息
披露義務，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倘若合作框架協議項下交易一經落實，預期會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
司的關連交易及須予公佈的交易，及可能須取得本公司的獨立股東批准。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另行刊發公告。

合作框架協議的簽訂可能導致亦可能不會導致訂立正式協議，而當中

擬進行的交易的具體事項尚待進一步商議及簽訂正式協議。本公司股

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張沖

董事長

中國‧洛陽
2020年12月 3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張沖先生、謝軍先生、
馬炎先生、王國強先生及章榕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任紅燦先生及陳
勇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晉占平先生、葉樹華先生、何寶峰先
生及張雅娟女士。

* 僅供識別


